附件3

《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定》

修订说明
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以下简称《品种审定办法》）《江苏省种子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实施办法》的要求，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定》（以下简称《品种审定规定》）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修订草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审定规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定》（苏农规〔2020〕14号）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以下简称《品种审定办法》）及《江苏省种子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修订的。该《品种审定规定》实施后，对完善我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审定制度和品种引种备案制度，激励品种创新，规范多渠道试验监管，提升品种审定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水平，以及推动品种推广应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加速推进种业振兴进程，加强品种审定工作的监督管理，加快突破性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品种审定规定》作为我省品种管理的重要配套规章，亟需根据新形势与新要求进行全面修订。此举旨在使其更契合我省实际情况，有效应对品种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从而促进江苏现代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坚实的品种保障。
二、修订过程

自2025年3月起，我站启动了《品种审定规定》的修订工作。3月初，经过座谈、调查研究等方式，起草《品种审定规定》（初稿）。5月全站对《品种审定规定》（初稿）进行集体研究讨论，并征求各作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意见，对征集到的修改意见逐条分析讨论，采纳合理建议，进一步对《品种审定规定》（初稿）进行完善，形成正式的《品种审定规定（修订草案）》。

三、《审定规定》修订的主要内容

根据《条例》有关新规定以及农业农村部《品种审定办法》，《品种审定规定》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1、取消绿色试验品种达标就通过审定的条款。依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主要农作物品种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管理，以及严格品种审定管理的相关要求，将绿色通道品种审定标准与省级统一试验标准相统一，以提升绿色通道审定品种的质量。因此删除《品种审定规定》原第二十四条：专业委员会对持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许可证的种子企业提交的品种试验数据等材料进行审核，达到审定标准的，通过初审。
2、扩大由专业委员会确定的检测机构和单位的范围。品种抗性、DNA指纹、品质、转基因等指标在科学评价参试品种中起到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同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时，难以确保检测方法、检测数据的统一性。因此，为更好科学评价参试品种表现，有必要统一检测机构。一方面，可以实现统一编码来确保公平性；另一方面，能够保证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基于此，《品种审定规定》第十七条将由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确定的检测和试验承担单位从原来的“品种抗逆性鉴定、DNA指纹检测单位”扩展至“品种抗逆性鉴定、DNA指纹检测、品质检测、转基因检测等鉴定检测机构及品种试验承担单位”。
3、完善扩区相关内容。近年来，我省申请扩区品种数量持续增加。为满足严格品种管理的要求，并结合江苏实际情况，我们对相关扩区内容进行了优化，以“严格扩区条件、规范扩区试验、提升扩区品种质量”为目标，将《扩区实施细则》的核心内容纳入《审定规定》，并对《审定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内容进行细化。具体修改如下：一是取消国审品种的扩区申请，因为国审品种的扩区可能涉及合法性问题，且其推广区域已涵盖在国家划分的同一适宜生态区内；二是增设扩区品种的准入条件，提高准入门槛，比如要求扩区品种在原审定区域具有一定推广面积，以证明扩区品种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前景；三是强化扩区品种审定和扩区试验在丰产性、抗性和品质方面的要求，提高扩区审定品种质量；四是新增撤销扩区制度，明确撤销扩区的具体情形和程序，完善扩区审定品种的全周期管理；五是调整扩区品种的推广时间，将原定的“2年”改为“满2年”，“5年”改为“满5年”。

4、完善引种备案程序、增加引种备案的条件。《种子法》明确了同一适宜生态区地域内的品种引种备案制度。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引种备案品种试验不规范、数据真实性难以保证等问题，导致存在一定的推广风险。因此，在《品种审定规定》第七章引种备案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内容中，增加引种试验备案、引种备案公告、提交标准样品等内容和程序。增加品种审定时以及引种试验的丰产性、抗性及品质要求，即相关指标应当达到我省品种审定标准，防范推广风险。

5、提高联合体、绿色通道等多渠道试验管理要求。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主要农作物品种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管理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多渠道试验的监管力度，《品种审定规定》第二十条将绿色通道试验纳入省品种试验统一管理，对联合体、特殊用途品种等自主试验的档案管理及试验数据真实性提出要求，做到统一标准统一监管。同时，强化了对试验组织单位的责任追究，确保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品种审定提供科学依据。

6、调整专业委员会人数。调整《品种审定规定》第七条：各专业委员会总人数从原来的“13-23人”调整为“13-15人”。
综上所述，《江苏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规定》的修订工作是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旨在适应新形势下种业发展的需要，提高品种审定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种业创新和品种推广应用。修订后的《品种审定规定》将更加完善、更加符合江苏实际，为江苏现代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